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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平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合法合规性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2022）粤卓意字第 Y22101061-1 号 

 

致：深圳市平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根据深圳市平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本所签署的《专

项法律顾问合同》，接受深圳市平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深圳市平方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事宜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

行规则》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出具了《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平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现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融资并购部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出具《关于深圳市平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申请的第一次反

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及相关要求，对发行人有关事项进行了

核查，并出具《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平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

股票合法合规性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对

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和进一步说明。 

为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卓建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

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涉事实进行了补充核查验证，以

确保《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 

《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及简称，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

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法律意见书》中所作的各项声明，亦继续适

用于《补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法律意见书》有关内容的

补充，须与卓建已经为发行人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一并理解和使用。 

卓建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定向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卓建同意将《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定向发行必备的法

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 反馈问题 2.关于发行价格。请发行人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结合前次

定向发行价格，补充说明本次定向发行定价合理性。请主办券商、律师分别在《推

荐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经核查公司在股转系统信息披露平台发布的《深圳市平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2022 年半年度报告》《2022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等公告文件，公司于 2021 年 4 月完成了 2021 年的第一次

股票定向发行，前次定向发行的价格为 3.8 元/股，本次发行价格较上次发行价格

有所提高。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553.4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77%，

经营业绩不断提升，考虑到公司在行业细分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整体发展

处于上升趋势，公司在手订单充足，结合公司近期的发展情况及所处行业未来发

展的良好预期，本次的发行价格不低于每股净资产、高于前次发行价格。 

因此，卓建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定价系综合参考前次发行价格、公司经营情

况及未来预期等因素确定，并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确认，定价

相对合理。 

 

二、 反馈问题 3.关于本次发行对发行人的影响。请发行人在《定向发行说明

书》中补充披露本次发行前后对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的变

化。请主办券商、律师分别在《推荐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明

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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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根据中登公司出具的权益登记日为 2022 年 9 月 20 日的《前 200 名全体排

名证券持有人名册》，并经核查公司在股转系统信息披露平台公告文件，本次股

票发行完成前，张向辉直接持有公司 15,819,300 股，持股比例 46.26%，为公司

第一大股东，张向辉、张利晓夫妻二人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18,976,339 股份，合计

持股比例为 55.49%。因此，张向辉、张利晓夫妻二人合计可行使公司 55.49%的

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或者控制公司的经营决策，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经测算，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张向辉直接持有公司 15,819,300 股，持股比

例 43.94%，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张向辉、张利晓夫妻二人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1

8,976,339 股份，合计持股比例为 52.71%。因此，张向辉、张利晓夫妻二人合计

可行使公司 52.71%的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或者控制公司的经营决策，仍为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卓建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未发生

变化，控制权未发生变动。 

 

三、 反馈问题 4.关于认购合同。请发行人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补充披露

认购合同中的风险揭示条款。请主办券商、律师分别在《推荐工作报告》、《补

充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经核查本次发行公司与发行对象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公司与本次股票

发行对象厦门鑫瑞集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陶梦、杨斌签署的《股

份认购协议》不涉及风险揭示条款，该认购协议中未设置风险揭示条款，不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所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的效力。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平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合法合规性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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